九三学社十二届

二中全会文件之八 

九三学社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条例
（2008年12月3日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和我社自身建设的需要，建立以自我约束为重点的内部监督机制，根据《九三学社章程》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央监督委员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加强内部监督，推进我社各级组织和成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第三条 中央监督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四条 中央监督委员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学习，逐步完善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认真履行职责。
第二章 中央监督委员会的职责

第五条 根据社章的要求，结合本社的实际情况，对社内监督工作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按照中央委员会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遵守社章和多党合作政治准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廉政建设的情况进行内部监督的部署和决定，负责做好组织、协调、实施等具体工作事宜；

第七条 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推进社的地方组织加强内部监督工作；

第八条 受理涉及社的各级地方组织及其领导成员违法违纪等问题的反映，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对内部监督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及时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 
第三章 中央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和产生办法

第十条 中央监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产生程序。社中央监督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委员若干人，规模一般7至11人。中央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一般由主席会议从中央委员中提名，提请中央委员会表决产生。每届任期与中央委员会相同。

中央监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组织部合署办公，承办日常事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社的省级组织设立监督机构，可参照中央监督委员会的有关精神采取试点的办法，积极稳妥地进行。

第十二条 本条例从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央监督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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